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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
學術活動中心(學人宿舍)委託民間機構參與修建營運移轉

(ROT)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
 

壹、 會議時間 : 109年 8月 12日(星期三) 14時 

貳、 會議地點 : 學術活動中心(學人宿舍) 

參、 主持人 : 王長華館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廖碧蘭 

肆、出席人員 :詳簽到表 

伍、 業務單位報告 : (略) 

陸、發言紀要 

一、臺東縣休閒旅遊協會余清福理事長 

(一) 上次公聽會(109/3/4)已瞭解本案相關背景等資料，最近館方進

度相當積極，此次出席廠商比上次踴躍，可見本案已受廠商注

目。 

(二) 建議未來民間機構評選採取最有利標精神，讓民間機構提供更好

服務。 

(三) 工程費用期初投入金額 1,500萬，促參案評鑑時可否當做獎勵或

處罰依據？屆時廠商如何證明已投入該費用。 

(四) 合約期結束後的設備拆除等應列入契約內。 

二、臺東縣觀光協會高泉傑常務理事 

  民間機構須負擔成本除投資資金外，支付館方的費用尚有土地租

金、權利金，屆時土地地價稅申報由館方處理。 

三、臺東縣幸福住宅住戶林○○小姐 

貴館屬於國立單位，此委外案件應以國立博物館的高標準做後續

規劃設計。對於前案經營者具良好印象，盼未來經營者能保有相

當水準格調。 

四、臺東縣幸福住宅住戶劉○○先生 

貴館認為此次招標案成功機會多大？ 

五、臺東縣幸福住宅住戶楊○○先生 

  史前館必須從民間機構立場思考設定委外條件，增加民間機構經

營本案誘因，搭配臺東特色文創商品、特色餐飲搭配經營，而史前館

應多爭取經費辦理中央級的巡迴展，配合館方特色、臺東在地特色，

達到相輔相成效果。 

六、溫璧綾研究助理 

  考量此案廠商前期須投入資金較高，故土地租金價格以最低條件

設定，以目前申報地價及課徵地價稅率合算，租金預計大約落在毎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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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萬元左右。 

七、林御翔組長 

(一)本建築空間前以 OT方式委外營運除租金、營運權利金外，尚有

定額權利金設定，本案改以 ROT案規劃，經財務試算與初步評

估，預計營運權利金採固定百分比法，以總營業收入計收，第 1

年至第 5年(每季)0.1%、第 6年至第 13年(每季)0.5%、第 14至

第 15年 0.1%(每季)，定額權利金部分則考慮不收取，以減輕民

間機構負擔。 

(二)契約結束後的財產以現況點交方式進行，會再設計納入契約。 

十五、王長華館長 

(一) 館方會用最大的誠意，將本案的委外規範包含租金、營運權利

金、利潤、服務品質要求等做最合理的評估企劃，並與民間機構

共同推展後續行銷，期藉由此設施活化地方與史前館。 

(二) 史前館未來對民間機構營運管理，包含每年須召開開績效評估會

議，做為館方對於民間機構能否繼續續約檢核，以督促廠商維持

一定的品質與特色，並以共存共榮方式協助辦理專案推廣宣傳，

也期盼民眾與史前館共同督導。 

(三) 目前財務試算係以最保守估算，規劃委託期 15年，營運績效良

好得申請優先續約一次 10年，未來採公開徵選營運企劃選擇最

適合的民間機構。 

(四) 促參案的精神是政府與民間機構為夥伴關係，原則上應儘量給民

間機構最大的營運彈性，本館團隊將給予完全的支援。 

(五) 本案委託評估期初基礎修建至少須投入 1,500萬元，以達到取得

旅館執照要求，而熱水器、冷氣等設備則為加項投入，民間機構

須考量未來營運需求再行投資。 


